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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人类面临的“全球问题” ,正是长期以来人类掠夺自然 、享受自然而很少顾忌 、规范自身行为以及协调社会与自

然关系所酿下的苦果。这表明 ,科学地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 ,对于人类健康发展至关紧要。正是在上述时代背景下 , 夏

建国教授推出的新著《实践规范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 6 月出版),立足于人类在实践中的自觉性和规范性 ,

围绕着“合理的实践规范何以建构”和“实践规范如何有效实现”这么两个核心问题 , 批判地借鉴西方行为科学和认知科

学的最新研究成果 ,发掘马克思实践观中关于实践活动及其规范导向性的思想 ,揭示实践规范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

历史沿革及其当代特点 ,初步形成了一个关于“实践规范”问题研究的理论体系 , 在推进和提高人类实践的科学性 、有效

性和合理性方面作出了积极而富有成果的探索。纵观全书 , 其中提出的独到的 、创新性的观点和见解主要是:

第一 ,对于实践概念的重新审视与界说。国内学界经过实践标准问题讨论和“实践唯物主义热”之后 , 人们对于实践

及其诸多问题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 ,并取得了相应的理论成果。然而 ,当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作为最基本的理论原

则和探索方法来研究其他各种问题的时候 ,却不得不看到 ,对实践本身却缺乏足够深入细致的反思与探究。例如 ,对实

践定义来看 ,有代表性的不下 50 余种。这些定义尽管从不同的方面或侧度揭示了实践概念的内涵和特点 ,但归纳起来

却存在着将实践概念绝对化(物质化和理性化)和神圣化或神秘化(无主体化和无目的化)等片面倾向 。作者认为 ,造成

上述理解缺憾的重要原因在于没能真正把握人类实践活动的固有本性和特点。作者认为 ,实践作为人的最根本的生存

方式 ,有着不同于其他动物活动的性质和特点 。动物的生命活动是预成的 、封闭的 , 其生存方式是由自然选择和遗传方

式传递下来 ,而“专门化”了的。人则不同。人的生命活动是未完成的 , 开放的 ,其生存方式只能依赖人的自我设计 、自我

规范和自我创造才能顺应不断变化着的周围环境和世界。人对自己的行为及周围世界所具有的自为 、自立 、自决 、自由

和创造的“权利” ,显示出人的活动与动物本能行为的最大不同 ,就是人对自身活动的自觉“规范性” 。因此说 ,“规范性是

人类实践活动的最本质的特性” 。可以说 , 只要有人的实践行为存在 , 就有人对于实践的规范问题。人类的实践活动总

是在一定实践规范的示导下进行 ,它渗透在人的实践观念 、实践过程和实践结果之中 , 规约和制导着人的实践活动的运

行轨迹和目标实现。从这一意义上 ,所谓“实践是人自觉能动地在一定规范的制约和制导下展开的现实的感性的具体的

活动 ,在本质上是人类实现其价值的活动和过程” 。对实践概念作这样的新界定 , 突出了实践的规范性品格。实践的规

范性意味着人的实践活动是在一定实践观念指导下的自觉活动 , 是遵循自己创造的实践规范的自控活动 , 是追求自己理

想 、实现自己目的的自由活动 , 是不断提升自己的实践自觉 、调整自己的实践目的 、完善自己的实践规范 、实现自己的实

践理想的自主活动 ,是不断超越自我 、完善自我 、塑造自我的创造活动。

第二 ,对于本体论与规范论内在关系的论证。既然人类的实践总是在一定的“规范”的制导下进行 , 那么 , 实践规范

是如何生成的? 它赖以存在并发挥其作用的正当性 、有效性 、合理性的依据何在? 对此 , 作者将哲学形态的本体论与规

范论关联起来一并思考。认为哲学形态的本体论与规范论之间有其内在的一致性。在本体论层面上确证人的行为的规

范的合理性依据 ,是由人的行为的特性给哲学形态提出的理论课题。“哲学形态寻找 、设定 、论证本体论 , 归根到底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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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实践活动 、为社会的协调运行提供一种可以实施的实践规范” 。一般说来 , 本体论是关于世界“是什么”的知识 , 而

规范论则是建立在世界“是什么”认识基础之上的关于人的行为“应怎样”的规定。二者之间有其内在的一致性。更确切

地说 ,哲学本体论研究思路的主线是寻找统一世界的存在依据或确立不证自明的知识基础 ,一旦确立了这一基础 ,也就

为哲学形态的规范论设置了“合理性”依据。也正是这样的本体论依据 ,亦使得行动者的行为 ,拥有了本体论的依据。一

定哲学形态的本体论往往有其与之相应的规范论思想 , 而在于一定的规范论思想是否科学合理 ,又往往与其本体论作何

种承诺密切相关。在实践唯物主义诞生之前 , 由于本体论承诺的差异 , 亦使得规范论思想呈现出“自然尺度规范论”和

“精神尺度规范论”两种主要表现形式。前者“以人的自然属性阐释人的行为依据及其合理性” , 后者则“用人的精神因素

来阐释人的行为依据及其合理性” 。它们“片面的将活生生的现实世界 、活生生的人给分离开来了 , 给出的是一幅`单面

的世界' 和`单面的人' 的图景” 。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 ,立足于“实践主体的实践活动”去阐释人的行为依据

及其合理性 ,才从根本上超越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单纯用自然因素或精神因素来论证人的行为依据的片面性 ,从而

为科学合理的规范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本体论基础。作者的这一新见解 , 是研究哲学本体论的新思路。

第三 ,对于人类实践活动的“社会职责”的再思考。通常 , 人们依据马克思名言 , 即“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

世界 ,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把哲学的总体任务和根本职责理解为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统一。作者通过对实践规范问

题的研究得出 ,“这里的解释世界包括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两个方面;而改变世界则包括规范世界和改变世界两个方

面” 。认识世界 、解释世界 、规范世界和改变世界 , 四者既相联系又相区别 ,它们统一于人类实践活动及其过程之中 ,共同

构成人类实践活动的社会职责。具体说来 ,“认识世界”与“解释世界”有所不同 , 前者是在本体论或存在论的意义上求世

界之“是” 、之“真” ;后者则是在认识论或逻辑学意义上对“真”的认识 、揭示和阐释 , 表述为“真理” 。前者构成后者的前提

和基础。“规范世界”则说明“世界应这样”的问题。它是人们以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理论成果为前提 , 在对于世界的

观念把握和理论说明的基础上 ,将“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结合起来 ,形成关于未来世界的观念模型 , 以指导即将进行

的实践活动。因此 ,规范世界构成了从认识世界 、解释世界向改变世界转化的中间环节。“改变世界”意味着“世界就如

此” 。它是建立在“是”和“应该”即真理性和价值性基础之上的 , 是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 ,是实践主体建构“合理的”理

想世界的过程 ,其本质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作者强调说 ,实践的这种“社会职责”也决定了“实践规范必须是对认识世

界 、解释世界 、规范世界和改变世界整个实践活动和过程的全时段 、全方位的规范” , 这样才能促使世界不断地向着合乎

人的本性需要的方向和目标迈进。

第四 ,对于实践规范合理性与合理度问题的着力探讨。作者认为 , 实践规范一旦确立 , 其本身还存在着一个合理不

合理的问题。实践规范的合理性 ,即求真 、求利 、求善 、求美和求圣 ,是实践规范价值性的具体体现。合理的实践规范 , 既

合事物 、对象之“理” , 又合实践主体之“理” ,是合规律性 、合目的性与合规范性的统一 , 也是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同

时 ,合理的实践规范既体现为“是”与“应该”的统一 , 又架设了一条由“是”转变为“应该”的桥梁。这一“桥梁”为实现主体

的价值追求和理想目标提供了观念上的保障。而实践规范的合理度 , 则是指实践规范合理性有其一定的幅度 、限度和程

度。在一定的时空界域 ,实践规范的合理性是绝对的;若超出了一定的真理性 、价值性范围 ,或不恰当地超越时空限制而

任意使用 ,则不仅是不合理的 , 甚至是有害的。超越合理度的“实践观念”主要表现在“科技万能” 、“片面强调人类中心的

物质主义”和“实践崇拜”等方面。对实践规范合理度的把握的迷失 , 往往使社会出现实践失范 、规范失效等现象。而导

致实践失范 、规范失效 , 既有原来的社会规范失去效用 , 也有合理的实践规范供给不足等多种原因。这亦昭示着建构新

的合理的实践规范成为必要和可能。建构新的合理的实践规范即是实践规范范式的转型。从总体上看 , 这种转型体现

了人类实践规范发展历程的阶段性和进步性。这一学术研究成果说明了这样的道理:一个行为规范 、健康有序的社会 ,

是以科学合理的社会规范为基础的;社会规范必须不断地充实新的时代内容 , 不断地推陈出新 , 从而不断地为社会提供

有效的调控资源;社会规范必须与人们的实践活动相结合 ,才能转化成为对人们的实践活动有现实指导作用的实践规

范 ,从而实现其社会功能。作为理论通向实践的桥梁 , 实践规范具有价值导向 、行为范导 、目标实现 、负向惩戒 、正向安

抚 、精神整合和实践批判等社会功能。实践规范理论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规范人们现实的实践活动 ,是为了建构和谐的社

会关系 ,促使人们的实践行为走向科学化 、合理化和规范化。

总之 ,该书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规范问题整合起来 ,把实践论与规范论研究结合起来 , 以《实践规范论》为题 ,视角独

特 ,立意新颖 , 具有探索性 、开拓性和前沿性;对实践规范的界定具有原创性;初步形成了实践规范论的理论框架 ,为理论

界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开了一个好头;对科学合理地规范当下人们的实践活动 ,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启示和

指导意义;是继实践意志论 、实践合理性 、实践批判论等之后的又一部力作 ,给人以诸多启示 , 令人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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